
□本报记者 李婧 通讯员 胡美青

法官解析分手后的钱事儿

恋爱中的双方出现互赠礼
物 、 互相借款或共同购置房产
物品的情况 ， 分手后 ， 这些付
出的金钱和财产该如何计算 ？
恋爱期间的借款需要还吗 ？ 婚
前共同购房， 分手时怎么处理？
未走进婚姻殿堂 ， 彩礼还能否
要求返还 ？ 在午报记者的采访
中 ， 海淀法院法官结合案例 ，
向 读 者 们 解 读 了 恋 爱 期 间 的
“钱” 事儿如何依法分清。

身边不少女性不到四十就已
经绝经，很多人对此深感不解，是
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过早绝经呢？

研究表明， 饮食会影响绝经
的早晚。 油性鱼类、 新鲜豆类可
分别延缓绝经约3年、 0.9年。 而
精制面食和米饭则使绝经时间提
前1.5年 。 精制面食和米饭作为
精制碳水化合物会影响雌激素水

平，促进黄体生成素的释放，加速
卵母细胞的耗竭，导致绝经提前。

此外 ， 吃零食也会加速绝
经 ， 零食使绝经时间提前1年 。
油性鱼类有大量ω-3脂肪酸， 可
提高抗氧化能力 ， 从而延缓绝
经。 豆类的抗氧化特性也有同样
的作用。

（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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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近期， 按照总局和市局关于
开展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监督
检查工作要求， 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在梳理总结辖区眼镜制配经营
主体情况的基础上， 结合辖区监
管实际， 制订了监督检查工作方
案， 并将该专项工作纳入 “双随
机一公开” 执法平台。

本次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
检查工作， 以辖区内学校周边的
眼镜制配场所为重点。

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主
要检查眼镜制配场所遵循计量法
律、 法规和规章情况； 是否建立
计量管理制度； 是否按要求配有
相应的计量器具； 属于强制检定
的计量器具是否按照规定登记造

册 并 经 计 量 检 定 合 格 ； 是 否
存 在 使 用未经检定 、 超过检定
周期或经计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
具的情况。

本次共计检查眼镜制配单位
20家 ， 监督抽查计量器具61台
件， 总体看， 配镜单位计量器具
使用、 检定基本规范， 诚信计量
承诺书进行了有效公示， 部分单
位存在使用的计量器具超出检定
周期的行为， 执法人员依法对其
进行了处理。

通过本次专项检查工作， 进
一步规范了辖区眼镜制配场所的
计量秩序， 深入推进了眼镜制配
场所计量诚信体系建设。

（张保华）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检查

这些饮食让你提前绝经

恋人间的借款 该还也得还

小娜与小磊2012年相识后确
立恋爱关系。 小娜称恋爱期间小
磊以周转生意为由向其借款60万
元，后偿还3万元。 2015年7月，小
磊向小娜出具借条， 承诺到期偿
还，然而，到期后小磊并未履行还
款承诺。 小娜多次催要无果， 将
小磊诉至法院， 要求其偿还借款
本金57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庭审中， 小娜向法院提交了
借条和转账记录。 小磊认可转账
记录， 但称其与小娜原是恋爱关
系， 双方在恋爱期间经常相互转
账， 其并未向小娜借款， 双方本
来打算2015年8月举行婚礼 ， 但
在婚礼前几天小娜带着几个人强
迫其写了这张借条。 但就胁迫一
事， 小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小娜
提交的证据， 可以认定其与小磊
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小娜已
向小磊交付了借款， 小磊作为借
款方应履行还款义务， 小磊未偿
还全部借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小磊称借条是在受到小娜的胁迫
下出具 ， 未提供证据 ， 不予采
信。 最终， 法院判令小磊偿还小
娜借款57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法官提醒】：
恋爱关系期间的转账是否成

立借贷关系， 一般由主张借贷关

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
任。 因此， 出借方保留好相关的
支付凭据尤为重要。 恋人之间的
借款 ， 最好通过转账等方式留
痕， 同时注意保留好银行的流水
和交易记录； 如果需要支付大额
现金， 则应该保留好银行的提款
记录， 必要时应要求对方出具借
条或签订借款协议。

婚前共同购房 该分也得分

周洋与李婷自大学期间开始
交往， 2012年10月， 双方共同出
资在海淀区购买房屋一套。 因周
洋当时不具备购买房屋资格， 二
人商议以李婷的名义购房。 合同
签 订 后 ， 周 洋 支 付 首 付 款
1588519元 、 购 房 款 160000元 ，
李婷支付剩余房款440000元， 房
屋登记在李婷名下。 2015年双方
因感情不和分手。 2016年周洋在
取得购房资格后， 与李婷联系办

理房屋过户，但李婷置之不理。周
洋因此将李婷诉至法院， 要求依
法分割该房产，周洋占78.3%权属
份额，李婷占21.7%权属份额。 李
婷则称，房屋登记在其个人名下，
属于个人财产， 周洋支付的购房
款是对其的赠与。

法院经审理认为， 周洋与李
婷在处于恋爱关系期间共同出资
并以李婷名义购买了海淀区房屋
是具有婚意的共同购置财产的行
为。 现双方未能缔结婚姻， 并因
矛盾结束恋爱关系， 房屋购置目
的已无法实现， 虽然产权登记在
女方一人名下， 仍应认定为共同
财产。 最终， 法院判决李婷名下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由二人按
份共有， 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产
权， 李婷协助周洋办理上述房屋
产权登记手续。

【法官提醒】：
男女双方婚前共同出资购房

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恋爱期间双

方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 共同出
资购买的房屋、 汽车及家具等，
应视为共同财产。 在共同共有关
系终止时， 对共有财产的分割，
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 没有协议
的应当考虑共有人出资额、 对共
有财产的贡献大小、 共有人生产
生活的实际需要等因素予以处
理。 为了避免将来出现纠纷， 恋
爱期间共同买房要慎重， 可以事
先签订出资协议， 约定一下各自
所占份额， 同时也要对房子的出
资情况如银行转账记录、 交款凭
证等相关证据做好保留。

婚前给的彩礼 该退也得退

李文与张霞经朋友介绍认
识， 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确定恋爱
关系并决定结婚。 李文称， 确定
结 婚 后 其 按 照 张 霞 要 求 花 费
226856.9元购买SUV轿车一辆作
为彩礼。 因其与张霞在北京无购

车资格， 便将所购车辆登记在张
霞母亲王某名下。 购车后不久，
双方因性格等原因决定分手， 李
文向张霞提出如不结婚便返还所
购车辆费用， 但张霞拒不返还。
李文将张霞及其母亲王某诉至法
院， 请求法院判令张霞及其母亲
返还婚约彩礼费232983.79元。

张霞和其母亲王某在庭审中
辩称 ， 李文与张霞之间并无婚
约， 李文购车是为弥补感情。 而
且， 在买车时使用王某名下旧车
折抵8000元， 因此新买的车也有
王某的权益， 应该先分割再进行
处置。 车辆使用已经折旧， 也不
应该按照新车价格返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文为
张霞母亲购买车辆， 鉴于其所支
付购车款项数额较大， 与在恋爱
期间的男女朋友为促进情感、 表
达心意而赠送的一般性礼物存在
区别 ， 结合现有证据 、 传统习
俗、 现代社会人情因素以及车辆
价值等综合分析， 购车款项应属
李文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支出，
具备彩礼性质。 鉴于李文与张霞
已结束恋爱关系 ， 未能缔结婚
姻， 李文有权主张对方返还其为
缔结婚姻而产生的相应支出， 关
于应返还款项数额， 应根据李文
为购置涉案车辆实际支出费用予
以判定。 最终， 法院判定返还购
车款。

【法官提醒】：
婚前给付彩礼现象是一种习

俗， 在我国很多地区比较盛行。
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一
方请求返还彩礼的，应予支持。如
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
最终未登记结婚， 法院可以根据
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 彩礼数额
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
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

另外， 彩礼的实际给付人与
收受人并不局限于男女双方本
人， 如彩礼实际收受人为女方父
母或其他人， 男方起诉要求返还
彩礼时， 可将女方和实际收受人
列为共同被告。

谈感情如何不“伤钱”？？


